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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W ENVIRONMENTAL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新環保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989) 

 
 

自願性公告 
 

 
新環保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本公司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確認及批准以下事項: 
 

(1)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北京首拓環能投資有限公司 (「北京首拓」)已於二零一三年

年初以人民幣600萬元之代價向一獨立第三方收購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 新

鄉市正維環保能源有限公司(「新鄉正維」)之60%股權。北京首拓現擬向新鄉正維

注入新增資本金人民幣800萬元，增資後北京首拓的總投資額為人民幣1,400萬元，

佔新鄉正維70%股權。本公司擬通過新鄉正維以推動及開拓位於中國河南省新鄉市

的固廢處理項目(「可能項目一」) ; 及 
 
(2)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揚州首拓環保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揚州首拓」)擬與一名獨

立第三方劉士軍先生於中國共同註冊成立一家聯營合資公司(「合資公司」)，註冊

資本為人民幣1,000萬元，揚州首拓出資人民幣900萬元，佔90%股權，劉士軍先生

則佔10%股權。本公司擬通過合資公司以推動及開拓位於中國的固廢處理項目(「可

能項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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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章，上述之收購新鄉正維及成立合資公

司並不構成任何本公司之須予公布之交易。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可能項目一及可能項目二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環保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俞昌建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俞昌建先生、曹國憲先生、劉曉光先生及薛惠璇

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浦炳榮先生、鄭啟泰先生、李寶春先生及陳綺華女士。  


